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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立法會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及按年調整機制  
(立法會 CRM 198/17-18 號
文件  

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
備的文件  

立法會 CRM 89/17-18(01)號
文件  

 葉 建 源 議 員 於

2017 年 11 月 7 日
發出的函件  

立法會 CRM 115/17-18(01)號
文件 

 譚 文 豪 議 員 於

2017年 11月 17日
發出的函件 ) 

 
 應主席所請，秘書向委員簡介秘書處擬備的文件

(立法會 CRM 198/17-18 號文件 )，當中載述因應委員在
2017 年 6 月會議上就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所提事宜而提
供的資料。  
 
2. 委員察悉葉建源議員及譚文豪議員分別就工作開支

償 還 款 額 的 按 年 調 整 機 制 發 出 的 函 件 (立 法 會 CRM 
89/17-18(01)及 CRM 115/17-18(01)號文件 )。  
 
3. 譚文豪議員指出，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是以丙類消費物

價指數為基礎按年調整，2017-2018 年度立法會會期的按年
調整只有 1.5%，遠低於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
調整幅度。鑒於職員開支約佔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

的 70%，他必需縮減其他辦事處開支，以給予其職員高於
1.5%的薪酬加幅。他支持盧偉國議員的建議，即以辦事處營
運開支償還款額 3 個主要組成部分的加權指數，作為按年調
整的基礎。  
 
4. 何啟明議員認為，小組委員會應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

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

會 ("獨立委員會 ")會晤，以反映議員面對的困難及就立法會
議員的薪津安排交換意見。何議員進一步表示，有市民認為

議員的薪酬應按其會議出席率調整。他認為，小組委員會與

獨立委員會除了討論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調整外，亦應

討論設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機制用以釐定議員的薪酬，確保符

合衡工量值原則。  
 
5. 盧 偉 國 議 員 提 到 立 法 會 CRM 198/17-18 號 文 件
第 12 段有關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平均使用率時表
示，過往 3 屆立法會的議員開支模式均相當穩定。他認為以
過往 3 屆立法會職員開支、辦公地方開支及其他工作開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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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使用率 (分別為 73%、7%及 20%)作為計算加權調整指數
的基礎，是公平的做法。倘若議員開支模式日後有任何重大

變動，屆時可調整該指數個別組成部分的比重。  
 
6. 葉建源議員認為，現時以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為基礎調

整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機制並不合理，他支持採用擬

議的加權調整指數。舉例而言，他指出，若以公務員薪酬調

整幅度及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發表的基本薪酬調整幅度

為基礎，2015-2016 年度立法會會期的加權調整指數分別為
4.39%及 4.16%；相比之下，該年度會期的丙類消費物價指
數則為 2.5%。為確保議員僱用的職員可獲合理薪酬，應以
大致反映市場薪酬趨勢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為基礎，調整

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職員開支部分。此外，小組委

員會亦應繼續與政府當局跟進往屆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

會所提出的建議，例如向議員的職員提供約滿酬金及提供額

外撥款用以進行研究的建議。他贊同委員應與獨立委員會會

晤，直接表達他們的意見。  
 
7. 朱凱廸議員從立法會 CRM 198/17-18號文件的附錄得
悉，第二屆立法會、第四屆立法會及第五屆立法會成立的小

組委員會均曾建議就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不同組

成部分採用不同的調整機制。他進一步察悉，獨立委員會就

第二屆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作出回應時，建議另

設一個調整機制，供議員選擇，但大部分議員均表示擬繼續

採用以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為基礎的調整機制。朱議員要求秘

書處詳細說明獨立委員會在第二屆立法會建議另設的機

制，以及議員沒有採用該機制的原因。  
 
8. 秘書回應時表示，鑒於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於 1999 年
及 2000 年下調，第二屆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關注到，
由於職員薪金及辦事處租金的金額受合約或隱含的道義責

任規限，議員不能隨意削減這些開支，以應付因丙類消費物

價指數下調而令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相應減少的情

況。獨立委員會回應小組委員會的關注時建議就辦事處營運

開支償還款額的按年調整機制，增設另一個模式供議員選

擇。根據擬議的另一個機制，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分為

兩個組成部分：職員薪金及租用辦事處開支的組成部分，在

整屆任期內均維持不變，而另一個可變動組成部分，則會繼

續按照每年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出調整。小組委員會曾向議

員發出諮詢文件，徵詢他們屬意獨立委員會提出的另一個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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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機制，抑或屬意現行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出調整的機

制。大部分議員均表示擬繼續採用現行的調整機制。秘書補

充，部分議員關注到，由於通縮情況可能只屬暫時性，若辦

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的職員開支和辦事處開支部分在

整屆任期內均維持不變，這做法有欠靈活。 

 
9. 朱凱廸議員認為，加權調整指數的建議基本上是往屆

立法會成立的前小組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的優化版。他支持

把有關建議提交獨立委員會考慮。  
 
10. 主席提醒委員，小組委員會就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

還款額提出的建議會交由獨立委員會考慮，以供在來屆立法

會實施。小組委員會一般會先與政府當局討論其建議，然後

才把有關建議提交獨立委員會考慮。關於與獨立委員會舉行

會議的建議，主席表示須與政府當局商討和擬訂有關安排。 
 
11. 主席進一步表示，雖然秘書處根據議員過往的平均使

用率就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不同組成部分的比例提供

分析，以便小組委員會進行討論，但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

額一直是以一筆過的形式提供予議員，而議員亦有酌情權根

據本身的需要決定如何分配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，以應

付各類開支。鑒於議員在職員薪酬、辦事處租金和其他開支

方面的開支模式並不相同，議員須就該 3 個組成部分的比重
達成共識。  
 
12. 主席回應何啟明議員就政府當局沒有出席會議所提

出的詢問時澄清，政府當局會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出席小組

委員會會議。按照過往做法，小組委員會一般會先就其建議

進行內部討論，然後才在有需要時邀請政府當局出席會議作

進一步討論。何啟明議員及朱凱廸議員建議邀請政府當局出

席小組委員會的下次會議。  
 
13. 盧偉國議員表示，議員的開支模式必然各有不同，在

過往 3 屆立法會，議員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 3 個組
成部分的開支比例相對穩定，此情況可為制訂擬議加權調整

指數提供合理的基礎。至於調整指標，他認為適合以公務員

的薪酬調整幅度、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的私人寫字樓 (丙級 )
租金指數，以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，分別作為調整職員薪

酬、辦公地方開支及其他工作開支這 3 個組成部分的基礎。
他察悉，小組委員會委員普遍同意採用擬議加權調整指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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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每年調整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基礎，並認為有關

建議會獲議員接受。  
 
14. 葉建源議員表示，擬議加權調整指數是調整議員的辦

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整體水平的合理機制，該建議亦不會

影響議員可自行決定如何分配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以

應付各類開支的酌情權。譚文豪議員提出類似的意見。  
 

 
 
 
立法會  
秘書處  

15. 主席表示，按照過往做法，小組委員會在向政府當局

提交建議供獨立委員會考慮前，應先取得議員的普遍共

識。就此，秘書處會向全體議員發出問卷，徵詢他們對擬

議加權調整指數的意見，然後可安排與政府當局舉行會

議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 
 

II. 其他事項  
 
16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34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 
2018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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